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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概况
（一）基本信息
	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组织地址
	

	温室气体管理人员
	

	电话
	

	电子邮箱地址
	

	主要生产经营活动或主要产品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碳市场纳管行业分类
	


合并分立情况。2025年如果存在与其他组织合并或分立为多个组织的情况，应详细描述合并或分立前后的组织名称、合并分立时间等具体信息。
深圳市行政区域内的全资子公司情况。如存在全资子公司，填写下表。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联系电话
	是否为重点排放单位
	估算排放量是否达到3000吨

	
	
	
	
	
	

	
	
	
	
	
	

	
	
	
	
	
	


（二）组织架构
提供组织架构图或填写组织架构说明。
（三）温室气体管理小组架构及职责

提供温室气体管理小组架构图，描述小组及构成部门或人员的职责。

（四）生产活动产出数据
	报告年度（2025年）

	工业增加值（万元）
	

	其他生产活动产出数据（名称及单位）
	


填写说明：根据《深圳市2025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结合所属行业填报生产活动产出数据，包括但不限于（1）供电行业的年度供电量；（2）供水行业的年度供水量；（3）供天然气行业的年度天然气处理量，供石油气行业的年度石油气处理量；（4）危险废物处理、固体废物处理、污泥处理行业的年度处理量；（5）污水处理行业的污染物削减总量；（6）港口码头行业的年度吞吐量；（7）平板显示、信息化学品及其他专用化学品行业的年度产品产量；（8）公交行业的年度载客里程，地铁行业的年度平均运距、年度平均客运量；（9）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年度增加值。
（五）工艺流程（如适用）
若组织为生产制造企业，描述产品产量信息，提供生产工艺流程图。
第二章 基准年

根据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温室气体量化报告编制要求，本组织基准年为      年至      年。

基准年排放情况：

	排放量（tCO2e）
	XXXX年
	XXXX年
	XXXX年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总排放量
	
	
	


基准年调整（如有）：

当基准年发生变化，影响超过主管部门设定的重要限度时，基准年应随之调整。请描述变化情况、调整的基准年排放量。
第三章 核算边界
（一）核算边界描述

详细描述核算边界、提供平面示意图（与核算边界对应）。如果核算边界较往年有变动，需详细描述。
制造业示例：将我司核算边界界定为：（1）位于深圳市XXXX的主厂区与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的场所和设施，具体包括A#厂房（共5层）、B#厂房（共3层）、1#厂房（共6层）、动力厂房（共2层）、1栋办公楼（共4层）、食堂(位于生活区，共2层）、1座废水处理站；（2）位于深圳市XXX的宝安分厂区与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的场所和设施，具体包括1#厂房（共3层）、2#厂房（共3层）、综合楼（共3层）、食堂（位于1#宿舍楼1楼）、1#宿舍楼（2-4楼）；（3）位于深圳市XXX的松岗仓库（位于3#仓库楼1楼B区）。
备注：（1）宿舍情况：主厂区生活区内的1#～3#宿舍楼（均为3层）开设市政计量电表，不纳入核算边界；租赁位于深圳XXX的12#单身公寓305～315房间（用于松岗仓库员工宿舍）不纳入核算边界。
外租情况：宝安分厂区的3#厂房（共2层）由XXX公司承租并承担费用，不纳入核算边界。

与XXXX年相比，我司核算边界变化情况为：减少了松岗仓库的3#仓库楼1楼A区。

分场所核算边界描述表（有多个场所的，填写此表）
	序号
	场所
	地址
	核算边界具体描述

	
	
	
	

	
	
	
	

	
	
	
	

	
	
	
	


组织平面示意图如下图所示。有多个场所的，每个场所均需提供。

（二）租赁及共用排放源情况
如果存在场所或设备外租、与其他组织共用排放源等情况，填写下表。
	序号
	类别
	组织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是否纳入本组织的核算边界
	估算排放量是否达到3000tCO2e

	
	
	
	
	
	
	

	
	
	
	
	
	
	


填写说明：“类别”选填“场所出租”“生产设备出租”或“共用排放源”。
第四章 排放源识别及温室气体计算说明

本组织2025年的排放源及温室气体计算说明如表4所示。

表4  2025年排放源及温室气体计算表
	类别
	序号
	排放源（排放设施/活动）
	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排放量(tCO2e)

	
	
	
	
	数值
	单位
	证据来源
	数值
	单位
	来源
	

	燃料燃烧排放
	
	
	
	
	
	
	
	
	
	

	过程排放
	
	
	
	
	
	
	
	
	
	

	逸散排放
	
	
	
	
	
	
	
	
	
	

	能源间接排放
	
	
	
	
	
	
	
	
	
	

	单独识别的排放
	
	
	
	/
	/
	/
	/
	/
	/
	/


排放源变动说明。如果2025年排放源与基准年或上一年相比有变动，需详细描述。
示例：2025年叉车不再使用柴油。
过程排放因子或自行测算的排放因子说明。如果存在过程排放，需详细说明过程排放因子来源及计算说明；如果存在自行测算的排放因子，需说明排放因子来源及计算说明。
排放源的排除说明。组织温室气体核算的排除门槛设定为0.5%，即所有被排除的排放源的排放量之和不得超过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0.5%。如果存在排除的排放源，需做出说明。
量化方法变更说明。如果量化方法发生改变，需详细描述变动情况及原因。
第五章 温室气体排放量

5.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本组织202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表5所示。

表5  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类别
	排放量（tCO2e）
	排放量占总排放量比例
	

	燃料燃烧排放
	
	
	

	过程排放
	
	
	

	逸散排放
	
	
	

	小计：直接排放量
	
	
	

	能源间接排放
	
	
	

	合计：总排放量
	
	
	


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若有）：

	需要拆分的排放
	排放量（tCO2e）
	排放量占总排放量比例

	（列明具体类型）
	
	

	（列明具体类型）
	
	


填表说明：1.公交行业拆分营运系统碳排放、非营运系统碳排放；

2.地铁行业拆分牵引系统碳排放、辅助系统碳排放；

3.供气行业拆分天然气处理碳排放、石油气处理碳排放。

5.2 温室气体排放波动分析
计算本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较上一年度的波动浮动，并进行详细的波动原因分析。

波动幅度=（本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上一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上一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100%
第六章 其它说明

6.1 温室气体排放管控
	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措施表
	一、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技术或设备

	
	1
	填写减排项目、技术或设备名称，涉及的主要参数或型号数量、减排量
示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XXMW、安装面积XX㎡，年发电量XX万kWh、CO2减排量XXtCO2e。

	
	2
	

	
	二、温室气体清除项目、技术或设备

	
	1
	填写清除项目、技术或设备名称，涉及的主要参数或型号数量、清除量

	
	2
	


6.2 绿色电力使用
	具体类别
	2025年
	数据来源

	1.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MWh）
	
	示例：深圳供电局出具的电费电量明细（选用其中的“环境溢价电量”）、零售用户绿色环境价值月度结算单、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绿电系统截图、绿电交易合同、绿色电力消费溯源认证报告等，如凭证材料不全或数据不一致，以深圳供电局出具的电费电量明细为准

	2.直供本企业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用电量（MWh）
	
	

	3.自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用电量（MWh）
	
	

	4.认购的绿色电力证书消费量（张或MWh）
	
	


6.3其他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说明

如组织生产经营变动计划、新建/改建/扩建/施工用能情况、未正式移交生产前带负荷试运行用能等。

6.4采用历史排放法进行配额分配的重点排放单位（住宿业、零售业、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服务业）

2023-2025年排放情况
	年份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备注

	
	边界和情况描述
	面积
（㎡）
	碳排放量（吨）
	边界和情况描述
	面积
（㎡）
	碳排放量（吨）
	边界和情况描述
	面积
（㎡）
	碳排放量（吨）
	变更情况具体说明

	正常场所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
	填报对应场址面积
	填报实际排放量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
	填报对应场址面积
	填报实际排放量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
	填报对应场址面积
	填报实际排放量
	

	
	***
	
	
	
	
	
	
	
	
	

	
	可根据实际需要加行
	
	
	
	
	
	
	
	
	

	历史基准年异常场所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说明边界或数据处理变更情况，同时统计全年正常经营月份数（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归入正常经营月份）
示例：

XX门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XX号XX栋XX， 2023年度涉及场所新启用的异常情况。经核实，2023年9月启用此门店，年度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为9-12月，合计共4个月。
	示例：
1000m2
	示例：
2000吨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说明边界或数据处理变更情况，同时统计全年正常经营月份数（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归入正常经营月份）
示例：

XX门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XX号XX栋XX。经审核，该门店2024年度全年正常经营。
	示例：
1000m2
	示例：
8000吨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说明边界或数据处理变更情况，同时统计全年正常经营月份数（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归入正常经营月份）
示例：

XX门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XX号XX栋XX。经审核，该门店2025年度全年正常经营。


	示例：
1000m2
	示例：
填报实际排放量
	说明涉及哪种类型的异常情况，异常情况包括装修、暂停营运、场所新启用、面积扩增或功能用途重大变更等类型，其中功能用途重大变更仅针对旅游饭店、商场、办公建筑、数据中心等特殊用途建筑之间的功能用途变更

	
	***
	
	
	
	
	
	
	
	
	

	
	可根据实际需要加行
	
	
	
	
	
	
	
	
	

	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关停或暂停营运场所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说明边界或数据处理变更情况，同时统计全年正常经营月份数（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归入正常经营月份）
示例：

XX门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XX号XX栋XX，该门店2023年全年正常运行/暂停营运6个月，全年正常运营月份为X个月。
	示例：
1000m2
	示例：
3500吨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说明边界或数据处理变更情况，同时统计全年正常经营月份数（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归入正常经营月份）
示例：

XX门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XX号XX栋XX，该门店2024年全年正常运行/暂停营运6个月，全年正常运营月份为X个月。
	示例：
1000m2
	示例：
3500吨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说明边界或数据处理变更情况，同时统计全年正常经营月份数（每月连续经营超过15天的月份归入正常经营月份）
示例：

XX门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XX号XX栋XX，该门店于2025年X月X日关停，全年正常运营月份为X个月。
	示例：
0m2
	示例：
0吨
	针对2025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存在场所关停或暂停营运等情况

	
	***
	
	
	
	
	
	
	
	
	

	
	可根据实际需要加行
	
	
	
	
	
	
	
	
	

	相对于历史基准年新增营运场所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
	明确具体地址、房号或商铺号，说明场所新增情况
示例：
XX门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XX号XX栋XX，该门店于2025年X月X日新投入运营。经核实，2025年度该门店排放量为3500吨。
	示例：
1000m2
	示例：
填报实际排放量
	针对2025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存在新投入营运场所的情况

	
	***
	
	
	
	
	
	
	
	
	

	
	可根据实际需要加行
	
	
	
	
	
	
	
	
	


注：佐证材料可选取营业执照、租赁合同、装修合同、退租搬迁公告等相关证明文件。




